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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2 屆第 71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5 年 1月 21 日

考選行政

因應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相關配套措施規劃情形

一、前言

鑑於技師類科的工作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密切相

關，經本部針對所辦理之 32 類科技師考試進行檢討並

推動改革，希能於考試過程中納入須取得實務經歷機

制，培養我國技師人才實務層面之高階實力，及符應國

際化專業技術人力流通及相互認許之未來趨勢，以與國

際接軌。本部自 98 年 10 月成立技師考試改進推動委員

會，選擇已具簽證制度、執業比例較高且其公會組織較

具規模之類科，包含土木工程、結構工程、大地工程、

水利工程、測量、環境工程、電機工程、水土保持、冷

凍空調工程等九大技師，就其執業範圍、核心職能、應

考資格、實務經歷認定標準等進行研商規劃，賡續召開

各分組及各工作小組會議，並舉辦北、中、南分區說明

座談會，就各界對技師新制分階段考試提出之意見進行

討論。經多方研議後，以獲得公會、學會及職業主管機

關最大共識之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優先實施。

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

試分階段考試規則」（以下簡稱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

段考試規則）業經 104 年 6 月 25 日鈞院第 12 屆第 41

次會議審查通過，並於 104 年 7月 6 日訂定發布。本考

試將於 105年 6月 4日至 5日併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

高等考試驗船師、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、高等暨普通考

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、普通考試地政士、專責報關人



2

員、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等考試舉

辦。

二、新制實施重點

（一）由原本「一階段筆試」改為二階段考試，第一階段

考試以錄取該類科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三十三為

及格，考試及格者，應依規定取得 2 年以上之實務

經歷，期滿經審查合格後，始得報考第二階段考

試。第二階段考試及格方式，以錄取全程到考人數

百分之五十為及格，第一階段、第二階段考試應試

科目有一科缺考或總成績未滿五十分者，均不予及

格。第一階段考試及格後，六年內第二階段考試未

及格者，應重新應本考試第一階段考試。

（二）第一階段考試及格者之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紀錄，

應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際網路建置之管理

資訊系統登錄，而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，得自具有

第一階段考試應考資格所定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後

開始計算。相關之審查、管理及發給合格證明等事

項，由本部會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業團

體辦理，以書面審查為原則；如有疑義案件得採會

議審查方式，必要時並得邀請應考人到會說明。審

查結果提請本部營建工程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審

議，並由本部核定。

（三）基於信賴保護原則，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將採雙軌

制，即分階段考試實施後，本部仍賡續辦理現行舊

制之考試，過渡期至民國 110 年 7 月 8 日止，原具

有應考資格之應考人於過渡期內除參加分階段考

試外，仍可報考舊制技師考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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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關配套措施規劃情形

依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第 7 條規

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經本考試第一階段考試及格，具備大地

工程相關實務經歷二年以上，且內容涵蓋附表所列實務

經歷類別第一類至第三類工作內容十個單元以上或第

三類工作內容五個單元以上，並完成所列專業研習內容

三十小時以上，其中含技師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工程倫

理課程二小時以上，經審查並領得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

合格證明者，得應本考試第二階段考試。……（第 3 項）

第一階段考試及格者，其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紀錄之審

查、管理及發給合格證明等事項，考選部得會同技師中

央主管機關，根據實際需要，委託相關專業團體辦理，

以書面審查為原則；如有疑義案件得採會議審查方式，

必要時並得邀請應考人到會說明。審查結果提請考選部

營建工程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審議，並由考選部核定。

二年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紀錄合格者，由考選部發給合

格證明文件。」第 8 條第 5 項規定：「有關實務經歷登

記、審查程序，與收費基準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規定，由

考選部會同技師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為辦理前揭事項，本部先行召開部內會議，嗣與行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會商，最後邀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

員會、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、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

公會及本部相關單位舉行四次後續作業相關事宜會

議，研商相關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研訂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

考試分階段考試辦理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紀錄審

查作業要點」：規範本部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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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受委託之專業團體，於辦理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

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及格者，實務經歷及專業研

習紀錄之審查事項之分工項目如下：

1、本部：

（1）受理申請人提出申請案之書面文件、審查費件

是否齊備、通知補正等形式審查，以及交付申

請案於受委託之專業團體辦理後續實質審查。

（2）召開營建工程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就受委託之

專業團體所提報完成實質審查之案件予以審

查、核定並復知申請人。

（3）處理申請人不服申請案審查結果之行政爭訟有

關事項。

2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：

（1）建置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登錄管理資訊系統。

（2）審查確認申請人任職機關（構）之類型及專業

指導人資格。

3、受委託之專業團體：

（1）受本部委託辦理申請案之實質審查。

（2）提送審查結果於本部營建工程技師考試審議委

員會。

（3）委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應辦事項。

除以上之規範外，尚規定第一階段考試及格人員符

合本考試規則規定之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紀錄者，應至

「技師分階段考試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管理資訊系統」

登錄相關內容。另規定申請人於申請實務經歷及專業研

習紀錄審查時，應繳交各項費件。

（二）修正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規費收費標準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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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及第

二階段考試之報名費及分階段考試實務經歷及專

業研習紀錄審查費用金額。

以上兩法規依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 1項及第154

條第 1項規定踐行預告程序，並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經

本部法規委員會第 535 次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其中審查

作業要點業於 105 年 1 月 13 日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會同發布。專技人員考試規費收費標準，業已檢附成

本分析資料報送財政部，並經該部於 1 月 14 日函復同

意在案，將送立法院備查及公告。

四、結語

多年來，本部致力於提升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

實務專業涵養並與國際接軌，惟因我國專技人員技師考

試應考資格多以畢業學歷為主，除申請部分科目免試者

要求納入實務經歷外，僅於申請執業執照之相關法規

中，定有 2 年服務年資之要求，而如日、韓、紐、澳及

歐美國家對於專技人員技師考試，於應考階段即要求須

具有相關實務工作經驗，其制度設計，較能落實考用合

一之效。

本次經由大地工程技師分階段考試優先實施，並已

規劃相關配套措施，爾後本部將視其施行經驗及成果作

為其他技師考試類科擴大辦理分階段考試之參考。


